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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為確保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防止災害發生，保障教職員工生及學

員生之安全與健康，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訂定大葉大學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以下簡稱本規章）。 

第二條   本規章之適用範圍為本校校區內所有場所。 

第三條   本規章所稱實驗場所負責人，係指在實驗場所從事教學、實驗及研究的教

師或職員。 

本規章所稱實驗場所管理人，係指經實驗場所負責人指定擔任管理實驗場

所安全衛生相關工作及聯繫之人員。 

本規章所稱安全衛生承辦人，係指為單位內負責協助主管執行安全衛生事

務人員。 

第四條   本校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二、校園環境管理暨安全衛生中心（簡稱環安中心）。 

第二章   安全衛生管理 

第五條   本校之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如下：  

 



  
第六條   校長之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核定本校安全衛生政策。 

二、綜理本校安全衛生業務。 

三、主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研議安全衛生業務。 

四、監督環安中心執行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五、監督各級主管管理、指揮及監督有關人員確實執行安全衛生事項。 

第七條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其成員與職責依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之

規定實施。 

第八條   環安中心為本校職業安全衛生之管理單位。環安中心之職責依本校校園環

境管理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辦理。 

第九條   各系（所）主任之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指揮、監督及推動該（所）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二、責成該系（所）實驗場所負責人辦理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事項。 

三、辦理該系（所）內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指定一名安全衛生承辦人，協助推動該系（所）執行安全衛生事務。 

第十條   實驗場所負責人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制訂該實驗場所工作守則，並督導場所內人員遵守。 
二、擬定實驗場所內各項設備、儀器及各種研究實驗之安全作業標準，並

督導場所內人員依據安全作業標準執行。 
三、執行設備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檢核場所內之環境、機器、

儀器、設備之安全衛生狀況並作成紀錄，發現潛在問題立即向上呈報。 
四、當實驗場所內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應即要求場所內一切人員停止作

業，並退避至安全處所。 

五、管制人員及設備進出實驗場所。 

六、執行實驗場所內毒性化學物質、危害物質、危險機械、事業廢棄物（含

廢液）及放射性物質之管理。 
七、督導場所內人員參加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八、其他有關職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十一條 實驗場所管理人安全衛生職責如下: 
一、協助實驗場所負責人執行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檢查及自動檢查。 

二、協助實驗場所負責人執行毒性化學物質、危害物質、危險機械、事業

廢棄物（含廢液）及放射性物質之管理。 
三、協助實驗場所內各項設備、儀器及各種研究實驗之安全作業標準相關

資訊。 
四、協助實驗場所負責人執行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實驗場所負責人應依其實驗場所之性質指定實驗場所管理人；若未指定管

理人者，實驗場所負責人擔任實驗場所管理人。 
第十二條 實驗場所之實（試）驗儀器或設備於引進或修改前，該場所負責人應評估

其職業災害之風險，並採取適當之預防措施。該場所負責人亦應明列擬引

進或修改之機器設備，與使用物料及個人防護具等相關採購具體規範，其

內容應符合法令及職業安全衛生實際需要之事項，並於驗收、使用前確認

符合採購規範及預防措施要求。前項之職業災害風險評估及採購具體規範

與驗收、使用前確認之執行紀錄，該場所負責人應使作業人員充分知悉並

接受相關教育訓練，其相關紀錄應保存三年。 

第十三條 各場所之儀器或設備，若需招人維護承攬，其承攬廠商至本校工作場所時，



申請單位或使用單位應與承攬廠簽訂「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書」及「承攬

商安全衛生管理告知單」，並紀錄該施工場所安全衛生之要求事項，以達

成共同協議管理。 

第三章   自動檢查 

第十四條 各級主管應確實督導各場所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實施自動檢查。 
第十五條 本校各場所之機械、車輛及設備，各場所負責人及管理人應依「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至第四十四條之規定實施定期檢查。 
第十六條 本校各場所所負責人及管理人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四十四之

一條至第四十九條之規定實施重點檢查。 
第十七條 本校各場所所負責人及管理人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五十條至

第七十五條之規定實施作業檢點。 
第十八條 本校實驗場所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實施自動檢查，檢查紀錄應保

存三年。 
第十九條 各實驗場所實施檢查時，發現異常或有危害之虞時，應立即檢修及採取必

要措施，並報告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處理。 

第四章  災害處理與報告 

第二十條 本校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場所負責人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

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罹災人數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罹災人數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療。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

動檢查機構許可，不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第五章  罰則 

第二十一條 違反本規章之人員得依本校相關獎懲辦法辦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函送中區職業安全衛

生中心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一、未遵守本校所訂定之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者。 
二、無故不接受必要之健康檢查或體格檢查者。 

三、無故不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 
第二十二條 本規章未盡事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本管理規章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